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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116� �证券简称：奥锐特 公告编号：2023-040

奥锐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09月04日(星期一)�下午 15:00-16:3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3年08月28日(星期一)�至09月01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aurisco.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

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奥锐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于2023年8月30日发布公司2023年

半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上半年经营成果、 财务状

况，公司计划于2023年09月04日下午15:00-16:30举行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

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3年上半年经营成果及

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09月04日 下午 15:00-16:30

（二） 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

sseinfo.com/）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彭志恩 董事会秘书：李芳芳

财务总监：王袖玉 独立董事：钟永成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3年09月04日 下午 15:00-16:3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08月28日(星期一)�至09月01日(星期五)� 16:00前登录上证

路 演 中 心 网 站 首 页 ， 点 击 “提 问 预 征 集 ” 栏 目（http://roadshow.sseinfo.

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aurisco.

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76-83170900

邮箱：ir@aurisco.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奥锐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688073� � �证券简称：毕得医药 公告编号：2023-026

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7月10日召开第一届

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为满足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对经营范围进行变更，同时因

实施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注册资本变更，因此公司相应修订了公司章程。 具体情

况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

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

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9）。 2023年7月26日，本事项经公司2023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由于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经营范围登记规范化工作的要求， 公司按照规范条目将经营范围

进行了调整，经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与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无实质性变化。

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和备案手续，并于近期取得了由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

的《营业执照》，具体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0660715642B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戴龙

注册资本：人民币9088.2948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7年04月27日

住所：上海市杨浦区翔殷路128号11号楼A座101室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化工产品销售（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

息咨询服务）；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生物基材料技术研发；细胞技术研发和应用；工程和技

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688206�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概伦电子 公告编号：2023-041

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2023年半年度半导体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线上交流时间：2023年9月4日（星期 一） 下午13:00-15:00

● 会议召开方式：线上文字互动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投资者可于2023年9月1日（星期五）16:00前通过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 邮箱IR@primarius-tech.com将需要了解和关注的问题提前提供给公

司。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交流。

公司将于2023年8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公司《2023

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发展理念，公司计划于 2023�年 9�月 4日下午 13:00-15:00参加由上海证券交易所

主办的2023年半年度半导体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3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

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交流。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方式

（一） 会议线上交流时间：2023年9月4日（星期一） 下午13:00-15:00

（二） 会议召开方式：线上文字互动

（三）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董事会秘书（代）：刘志宏

董事、总裁、首席财务官（代）：杨廉峰

独立董事：郭涛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3年9月4�日（星期一）下午 13:00-15: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

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

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 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9� 月 1� 日 （星期五）16:00� 前通过公司邮箱

IR@primarius-tech.com将需要了解和关注的问题提前提供给公司，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

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1-61640095

邮箱：IR@primarius-tech.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000703� �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2023-083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及控股股东员工增持计划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3年7月28日召开第十一届董

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23年8月15日召开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

的议案》《关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同意

公司在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等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完成不超

过7亿元规模恒逸石化股票的购买，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事宜。 同时，

2023年7月28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附属企业之部分员工成立专项金融产

品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2）， 拟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等法律法规许可

的方式完成不超过3亿元恒逸石化股票的购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29日、2023

年8月1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现将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及控股股东员工增持计划进

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8月24日，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已完成证券账户开立工作，并在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开立资金账户，证券账户名称为：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证券

账户号码：0899400565。 控股股东及附属企业之部分员工增持计划尚未开立证券交易账户。

目前，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及控股股东员工增持计划正积极有序推进中，公司将

持续关注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688111� � � � � � � � � � �证券简称：金山办公 公告编号：2023-055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2023年半年度软件专场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线上交流时间：2023年9月6日(星期三)�下午13:00-15:00

●会议召开方式：视频和线上文字互动

●视频和线上文字互动平台：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

●投资者可于2023年9月5日(星期二)18:00前通过邮件、电话、传真等形式将需要了解和

关注的问题提前提供给公司。 公司将在文字互动环节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8月23日发布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

务状况、发展理念，公司参与了由上交所主办的2023年半年度软件专场集体业绩说明会，

此次活动将采用视频和网络文字互动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

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参与线上互动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和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3年半年度的经营成

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方式

（一） 会议线上交流时间：2023年9月6日(星期三)�下午13:00-15:00

（二） 会议召开方式：视频和线上文字互动

（三） 视频和线上文字互动平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

（四）投资者可于2023年9月5日(星期二)16:00通过邮件、电话、传真等形式将需要了解

和关注的问题提前提供给公司。 公司将在文字互动环节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邹涛

总经理：章庆元

董事会秘书：宋涛

财务负责人：崔研

独立董事：王宇骅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10）62927777-6210

电子邮箱：Ir@wps.cn

五、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688585� � �证券简称：上纬新材 公告编号：2023-046

上纬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暨减持计划未实施完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金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风投控” ）持有上纬新材

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纬新材” ）33,443,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29%。上述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持有的股份，并已于2021年9月28日

起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3年4月28日，公司披露了《上纬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

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3-022）， 金风投控为提高投资流动性需要， 拟通过集中竞

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所持有的上纬新材股份合计不超过12,096,000股，减持股份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3%。

2023年8月24日，公司收到了金风投控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暨减持结

果的告知函》，截至2023年8月24日，金风投控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

股份7,609,000股，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1.8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股

份计划时间届满，减持计划未实施完毕，减持计划结束。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金风投控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33,443,500 8.29% IPO前取得：33,443,5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减持完成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金风投控

7,609,

000

1.89%

2023/5/9～

2023/8/24

集中竞价

交易、大

宗交易

7.64－8.82

62,517,

799

未完成：4,

487,000股

25,834,

500

6.41%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上纬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002174�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游族网络 公告编号：2023-079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未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林小溪、林芮璟、林漓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1,

099,03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76%，成为公司5%以上股份权益的主体。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游族网络” ）于近日收到林小溪、林芮

璟、林漓和XU� FENFEN（中文名：许芬芬）女士（以下统称“信息披露义务人” ）的通知，

林小溪、林芮璟、林漓将继续继承公司原控股股东林奇先生名下剩余股份，并已于近日取得

福建省厦门市鹭江公证处出具的最新《公证书》和《协议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林小溪、林芮璟及林漓继续继承林奇先生生前持有的股份权益，导致

其拥有的公司股份权益发生相应变动，相关变动事项将由其法定代理人许芬芬女士通过非

交易过户方式代为处理。 本次继承完成后，林小溪、林芮璟、林漓作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比例达到5%以上，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2020年12月25日，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林奇先生不幸逝世，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上海市浦东公证处于2021年1月9日公证并出具的《公证书》[（2021）沪浦证字第111

号]，及《公证书》[（2021）沪浦证字第119号]、[（2021）沪浦证字第120号]、[（2021）沪浦

证字第121号]，林奇先生生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19,702,005股，且生前未留有对上述股

票财产作出处分的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 上述遗产由其未成年子女林小溪、林芮璟及林漓

三人共同继承，即上述游族网络股份合计219,702,005股，林小溪、林芮璟各继承其中的

73,234,002股，林漓继承其中的73,234,001股；许芬芬女士是未成年人林小溪、林芮璟及

林漓三人之母亲，系其三人的法定监护人，其未成年子女持有的公司股票之股东权益统一

由其法定监护人许芬芬女士代为行使。

截至2023年8月24日， 林奇先生名下原持有219,702,005股股票中的113,042,833股

已通过继承非交易过户方式分别过户至林小溪、林芮璟、林漓三位继承人名下。林奇先生名

下原持有的游族网络219,702,005股股票中的35,561,176股公司股份被质权人以集中竞

价、大宗交易方式被动减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林小溪、林芮璟、林漓在上述股份继承的基础上继续继承公司原控股

股东林奇先生名下剩余无限售条件股份71,097,996股公司股份， 分别为林小溪继承23,

699,332股公司股份，林芮璟继承23,699,332股公司股份，林漓继承23,699,332股公司股

份。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姓名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份数量（股）

占当时公司股本

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目前公司股本

比例

林奇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71,097,996 7.76% 0 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1,097,996 7.76%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林小溪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0 0 23,699,332 2.5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 23,699,332 2.5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林芮璟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711,041 0.62% 23,700,373 2.5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711,041 0.62% 23,700,373 2.5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林漓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0 0 23,699,332 2.5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 23,699,332 2.5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XU�FENFEN

（中文名：许芬

芬）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0 0 0 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合计 76,809,037 8.39% 71,099,037 7.7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6,809,037 8.39% 71,099,037 7.7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信息披露义务人联系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711号2号楼游族大厦

注：1、林小溪、林芮璟、林漓自2023年3月3日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后通过大宗

交易的方式减持股份合计571万股；

2、公司正处于可转债转股期，股本总数处于动态变化中，故计算比例时采用的是截至

2023年8月24日的总股本。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控股权发生变更。

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2、本次权益变动后，林小溪、林芮璟及林漓作为一致行动人，将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1,

099,037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比例为7.76%，成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权益的主体。

3、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 并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四、报备文件

1、《协议书》；

2、《公证书》。

特此公告。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25日

证券代码：600237� � �证券简称：铜峰电子 公告编号：临2023-041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57,306,590股

发行价格：6.98元/股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2023年8月2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控股股东铜陵大江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江投资” ）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8个月内

不得转让，其他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预计上市流通

时间为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 法律、法规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涉及有关单位及术语的简称与《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中的释义相同。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1、内部决策程序

（1）2022年8月30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符合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关于

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无需

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与大江投资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

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关于〈安徽铜峰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2年-2024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

修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等与

铜峰电子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并决定将该等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2022年9月29日，铜峰电子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修订稿）》，并决定将该等议案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3）2022年9月30日，西湖投资就铜峰电子本次发行作出批复，同意公司实施本次发

行。

（4）2022年10月26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符合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

〈公司关于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的议案》《关

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与大江投资签署〈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

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修订稿）》

《关于〈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2年-2024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

关事宜的议案》《关于修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事项。

（5）2023年2月22日，铜峰电子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

〈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与大江投资

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

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

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等议案。

（6）2023年3月10日， 铜峰电子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2、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审核及注册过程

（1）2023年5月1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了《关于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审核意见的通知》，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2023年7月12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470号），同意发行人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

币1.00元，上市地点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2、发行数量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数量为57,306,590股。

3、发行价格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6.98元/股。

4、募集资金金额及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99,999,998.20元， 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人民币

2,662,855.90元，发行人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97,337,142.30元。

5、保荐机构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 ）。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2023年8月8日，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向本次发行获得配售的7家认购对象发出了《缴款

通知书》，并于8月9日与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分别签订《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各认购对象根据《缴款通知书》的要求向主承销商指定的本

次发行缴款专用账户及时足额缴纳了认股款。

经容诚会计师审验，截至2023年8月10日下午3:00止，国元证券指定的股东缴存款的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合肥四牌楼支行营业部的1302010129027337785账号已收到7家(名)

特定投资者缴付的认购资金39笔，资金总额人民币399,999,998.20元（大写叁亿玖仟玖佰

玖拾玖万玖仟玖佰玖拾捌元贰角）。 2023年8月11日，容诚会计师出具《验资报告》（容诚

验字[2023]230Z0211号）。

2023年8月14日，容诚会计师就铜峰电子本次发行事项出具了《验资报告》（容诚验字

[2023]230Z0210号），确认募集资金到账。 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2023年8月13日止，铜峰

电子向7家（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57,306,590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399,999,998.20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人民币2,662,855.9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397,337,142.30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57,306,590.00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340,030,552.30元。 各投资者全部以货币出资。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铜峰

电子已于2023年8月23日办理完毕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新增登记手续， 新增股份57,306,

590股，登记后股份总数621,676,155股。

（四）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

意见

1、保荐机构意见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发行过程、定价及股票配售过程、发行对象的确定等

全部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承销管理办法》、

《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符合上交易所审核通过的《发

行方案》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铜峰电子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和铜

峰电子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求。

发行人本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承销管

理办法》、《注册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对象除大江投资

外其他发行对象不属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

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

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律师事务所意见

上海天衍禾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授权和核准；本次发行过程中涉及的《认购邀请

书》、《申购报价单》以及《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协议》等

法律文件形式和内容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符合上交易所审核通过

的《发行方案》的规定，符合《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现定。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1、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及锁定期

本次发行对应的认购总股数为57,306,590股，认购总金额为399,999,998.20元。本次

发行对象确定为7家，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获配股数及获配金额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月）

1 铜陵大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7,191,977 119,999,999.46 18

2 中国黄金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865,329 19,999,996.42 6

3 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724,928 25,999,997.44 6

4 杨岳智 2,865,329 19,999,996.42 6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985,673 139,499,997.54 6

6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699,140 67,699,997.20 6

7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泰优颐股票专

项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974,214 6,800,013.72 6

合计 57,306,590 399,999,998.20 -

2、锁定期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 特定对象所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限售期需符合

《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和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等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控股股东大江

投资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8个月内不得转让， 其他发行对象所认购

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发行对象基于本次发行所取得的公司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情形

所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股票锁定安排。 锁定期结束后，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

所的有关规定执行。相关监管机关对于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锁定期另有要求的，从其规定。

3、认购股份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2023年8月2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控股股东大江投资认购的

本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8个月内不得转让， 其他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自发行

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 法律、法规

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

（二）发行对象情况

1、铜陵大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铜陵大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安徽省铜陵市翠湖二路西段1258号

办公地址 安徽省铜陵市翠湖二路西段1258号

法定代表人 刘奇

注册资本 200,00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700705094254A

经营范围

产业投资，新城区土地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道路建设投资，房地产开发及销售，建筑材料采购与

销售，房屋出租，信息服务。（经营范围中涉及资质的均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

2、中国黄金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中国黄金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青年湖北街1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9号406室

法定代表人 谷宝国

注册资本 116,513.865625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545X8

经营范围

对外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产权经纪业务；经济信息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

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

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3、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保定路450号9幢320室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杨高南路759号2号楼2902易米基金

法定代表人 李毅

注册资本 13,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9MA1G5BGTXB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私募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

4、杨岳智

姓名 杨岳智

联系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

身份证号码 440527196712******

5、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43楼

法定代表人 吴林惠

注册资本 20,0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99号18层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富城路99号震旦国际大楼18楼

法定代表人 潘福祥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7866186P

经营范围

（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三）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优颐股票专项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企业名称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博成路 1101号8F和7F701单元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博成路1101号华泰金融大厦8层

法定代表人 赵明浩

注册资本 60,06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70945342F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

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说明

除控股股东大江投资，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对象不包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

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

发行认购的情形。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大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

截至2023年7月20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股份性质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

（股）

1 铜陵大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11,705,979 19.79 A股流通股 -

2 校红娟 2,898,700 0.51 A股流通股 -

3 谷保华 2,821,800 0.50 A股流通股 -

4

敦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敦和云栖1号积极

成长私募基金

2,814,751 0.50 A股流通股 -

5

汇添富基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险－汇添富基金国寿股份均衡股票型组

合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可供出售）

2,661,570 0.47 A股流通股 -

6

敦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敦和云栖3号平衡

配置私募基金

2,530,000 0.45 A股流通股 -

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522,661 0.45 A股流通股 -

8 黄锦平 2,388,000 0.42 A股流通股 -

9 法国巴黎银行－自有资金 2,364,600 0.42 A股流通股 -

10 崔绍军 2,190,400 0.39 A股流通股 -

合计 134,898,461 23.90 -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股份登记后，截至2023年8月23日（新增股份登记日），公司前十大股东

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股）

1 铜陵大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28,897,956 20.73

A股流通股、限

售流通A股

17,191,977

2

诺德基金－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诺德基金

浦江120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7,908,309 1.27 限售流通A股 7,908,309

3

财通基金－中信银行－财通基金全盈象1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6,446,992 1.04 限售流通A股 6,446,992

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信金利趋

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007,800 0.97 A股流通股 -

5

财通基金－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

君享永熙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5,157,594 0.83 限售流通A股 5,157,594

6

平安基金－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险分红－平安人寿－平安基金权益委

托投资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000,000 0.64 A股流通股 -

7

汇添富基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险－汇添富基金国寿股份均衡股票型组合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可供出售）

3,675,890 0.59 A股流通股 -

8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541,671 0.57 A股流通股 -

9

敦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敦和云栖1号积极成

长私募基金

3,172,651 0.51 A股流通股 -

10 杨岳智 2,905,329 0.47

A股流通股、限

售流通A股

2,865,329

合计 171,714,192 27.62 - 39,570,201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57,306,59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公司控股股东仍为铜陵大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仍为铜陵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股份数量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 - 57,306,590 57,306,590 9.22

其中：大江投资 - - 17,191,977 17,191,977 2.77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564,369,565 100.00 - 564,369,565 90.78

其中：大江投资 111,705,979 19.79 - 111,705,979 17.97

股份合计 564,369,565 100.00 57,306,590 621,676,155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57,306,59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仍为大江投资，实际控制人仍为铜

陵市国资委。

（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方向紧密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有利于进一步落实公司的既

有战略规划，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仍为薄膜电容器及其薄膜材料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的业务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三）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本次

发行使得公司整体资金实力和偿债能力得到提升，资本结构得到优化，也为公司后续发展

提供有效保障。

（四）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已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本次发行

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现有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

大影响。

（五）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若公司

拟调整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

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均独立进行，不受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影响。本次发行不会改变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在业务和

管理关系上的独立性。

本次发行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在业务经营方面与大江投资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

新增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公

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及公司内部规定履行必要程序，遵循公允、合理的市场定

价原则，保证交易的合法性和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六、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称：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18号

法定代表人：沈和付

保荐代表人：章郑伟、王凯

项目协办人：王红阳

经办人员：夏川、曹军、余星宇、陈松松、高树发、董炜、何海洋

联系电话：0551-62207116

传真：0551-62207360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上海天衍禾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上海市普陀区陕西北路1438号财富时代广场2401室

负责人：汪大联

签字律师：汪大联、张文苑

联系电话：021-52830921

传真：021-52895562

（三）审计机构

名称：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2号外经贸大厦9层

负责人：肖厚发

签字注册会计师：熊明峰、王鸣灿

联系电话：010-66001391

传真：010-66001392

（四）验资机构

名称：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2号外经贸大厦9层

负责人：肖厚发

签字注册会计师：熊明峰、王鸣灿

联系电话：010-66001391

传真：010-66001392

特此公告。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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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登记完成所致， 发行对象为

公司控股股东铜陵大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江投资” ）及另外6名发行对象，

导致其持股比例上升，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后大江投资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由111,705,979股增加至128,897,

9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19.79%增加至20.73%。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2023年7月4日出具《关于同意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470

号），同意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铜峰电子” ）2022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本次发行的新股已于2023年8月2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并于2023年8月24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安徽铜峰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57,306,59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

总股本由564,369,565股增加至621,676,155股， 大江投资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由111,

705,979股增加至为128,897,9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19.79%增加至20.73%。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大江投资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大江投资 111,705,979 19.79 128,897,956 20.73

合计 111,705,979 19.79 128,897,956 20.73

三、其他情况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2022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登记完成所致，发行对象为大江

投资及另外6名发行对象，导致其持股比例及份比例上升，不触及要约收购。

（二）本次权益变动后，大江投资持有铜峰电子20.73%股份，仍为上市公司的控股东。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将及时履行权益变动的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大江投资出具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及财务顾问对此出具的《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6日


